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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高新区2023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

说明

玉溪高新区财政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

共云南省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号）、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转

发 <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玉财投〔2020〕6号）、《玉溪市

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玉财投〔2020〕

5号），2023年度全面实施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按照《玉

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细则的通

知》（玉财投〔2023〕5号）要求，现将预算绩效管理自查

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础工作

（一）积极推进绩效管理培训

为提升预算绩效管理业务水平，提高预算编制执行质

量，2023年8月29日组织各部门（单位）开展了预算绩效业

务培训，进行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培训，讲清系统操作步骤，

加强绩效管理信息系统运用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范性

和管理效率；进行2024年度项目及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培训，

针对性地开展2024年高新区预算项目入库编报指导，提高部

门预算经办人员预算编制业务水平，协同高效编好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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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2023年1月4日，高新区管委会普东海副主任对绩效评

价问题整改作出批示，要求高新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、

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分别对项目绩效管理评价发现问题整改。

（三）研究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2023年6月，提前谋划2024年预算编制工作，摸底2023

年项目库，理顺业务流程和预算编报程序；7月，编制完成

《玉溪高新区预算评审实施方案》；8月召开预算项目编制

审核会议，研究预算项目编制、审核工作。

（四）推动预算绩效信息管理

2023年6月，在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园

区动态专栏，发布了“高新区财政局扎实推进内部控制编报

工作”“做好专项债券项目管理发挥资金使用绩效”信息；

7月，发布了“解读关于《玉溪高新区研发经费投入奖补资

金管理办法》”“省科技厅考核组到玉溪高新区开展省级科

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工作”信息；8月，发布了“玉溪高

新区召开2024年部门预算及2024-2026年财政规划编制会议”

信息；9月，发布了“加强部门预算编制培训，提高预算编

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”信息。

二、绩效评估管理

（一）开展事前绩效评估

根据制定的《玉溪高新区2024年预算支出绩效评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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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方案》，对新增金额5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开展事前绩效

评估。招商引资重点项目，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BOPP薄

膜项目新增项目用地，已进行事前绩效评估，出具绩效评估

报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估结果应用

实行事前评估结果挂钩机制。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

绩效评估结果应用于预算编制，在预算申报和预算评审时随

预算一并送审，作为申请预算的必备要件和预算安排的重要

决策依据。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BOPP薄膜项目新增项目

用地，已根据评估结果纳入预算安排。

三、绩效目标及运行监控管理

（一）加强绩效目标审核管理

1.绩效目标审核机制

根据纳入预算管理的所有财政专项资金都要实行项目

库管理工作要求，严格2023年上级专项、本级调整预算项目

入库，制定《玉溪高新区2024年-2026年预算项目库编审要求》,

进一步规范、加强项目库入库的编报质量。

成立预算评审工作小组，健全预算评审工作机制。制定

预算评审实施方案，明确评审目标、职责分工、审核流程、

结果应用等，后印发预算项目主管部门审核的通知，开展主

管部门及评审中心预算绩效目标审核。

预算评审工作小组，组长由高新区财政局局长张新亮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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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；副组长由高新区财政局副局长张正鸿担任；成员由普婕、

柴艳青、任红伟、王玲、张杰伟组成。

2.绩效目标编报工作

绩效目标是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，是开展预

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。玉溪高新区管委会部门整体支

出及预算项目，均已编报绩效目标。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财政预算标准化平台数据统计，部

门项目总数258个（包含上级下达转移支付和本级安排在 本

部门列支的项目），按要求编报绩效目标的部门项目数258

个，资金全面纳入绩效目标管理。

3.绩效目标填报质量

玉溪高新区预算评审工作小组，按照编报要求及重点开

展绩效目标审核，严格项目入库流程，落实目标编制要求。

同时，对评审不通过项目认真指导，优化项目入库质量，引

导项目“二次”合格入库。

（二）组织开展绩效运行监控

1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运行监控

已按时完成高新区管委会第三季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
运行监控，并数据验证通过。

2.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

为加强各预算部门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

况的“双监控”，分别向各局（室）、工青妇组织、派驻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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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、下发《关于填报2023年预算项目1至6月绩效运行监控数

据通知》《关于填报2023年预算项目1至9月绩效运行监控

数据通知》，组织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开展2023年预算项目

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。已按时完成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

台上2023年管委会上半年和第三季度预算项目的绩效运行

监控的采集工作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及运行监控管理结果应用

1.绩效目标结果应用

制定《玉溪高新区预算评审实施方案》,召开预算项目 编

制审核会议，组织开展审核结果运用：

一是将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和落脚点放到政策落实和

履职效能上。通过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优化公共财政资

源配置，推动中央决策部署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及高

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工作要求的贯彻落实。

二是评估评审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上限。对各部门（单

位）相关项目支出的预算安排原则上不突破评估评审结果。

三是预算评审激励约束机制建立。财政部门对一次评审

通过率偏低的部门（单位），采取压减预算等措施；对评审

结果较好的部门（单位），特别是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确定

的重点项目择优安排。

2.运行监控结果应用

制定《玉溪高新区财政局绩效运行监控实施方案》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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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抓好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

况的“双监控”。上半年预算项目绩效运行监控数176个，

第三季度预算项目绩效运行监控数198个。抽查绩效运行监

控，开展运行结果应用：

一是通过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偏差，分析原因后及时纠偏

整改，促进绩效目标实现，并提高绩效目标的质量；

二是对于客观因素导致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预计无法

实现绩效目标的，及时按程序调减预算；

三是运行结果进行审核分析，发现问题督促相关部门改

进管理；

四是实行预算安排与执行挂钩机制，将预算执行进度作

为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，对上年度执行进度偏慢的项

目和单位，适当压缩预算规模。

抽查了高新区科创中心3个项目，即启迪运营管理项目，

园区修缮经费项目，展示厅经费项目。除启迪运营管理项目

外，其余2个项目预算执行率均低于30%。结合项目实际，将

园区修缮经费项目，及展示厅经费项目纳入预算调减，园区

修缮经费项目调减50万元，调减率33.33%,展示厅经费项目调

减10万元，调减率100%。

四、绩效评价管理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已按时完成高新区管委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并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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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验证通过。同时，选取龙泉片区项目管理服务中心开展整

体支出绩效自评。

（二）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

为总结项目绩效管理经验，强化和落实项目绩效管理责

任，2023年2月14日下发《关于开展2022年预算资金绩效自

评工作的通知》，组织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开展2022年预算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。

按时完成项目支出绩效自评。2022年度全年预算项目总

数229个（包含上级下达转移支付和本级安排在本部门列支

的项目），按要求完成一体化平台填报的自评项目数229个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结果应用

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挂钩，评价结果将作为部门预

算安排、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。督促被评价方应

用绩效评价结果及时进行整改，并按时报送整改情况。对评

价等级为优、良的，根据情况予以支持；对评价等级为中、

差的，督促相关部门改进管理，并根据情况核减预算。对不

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，待整改到位后再予恢复预算安

排。每年选取项目绩效评价，加强预算资金监管问效，项目

专项资金使用检查，推动资金管理制度调整、优化和完善。

玉溪高新区财政局在《玉溪高新区财政扶持资金管理规

定》（玉高开委通〔2018〕13号）、《玉溪高新区资金拨付

管理办法》（玉高开党发〔2019〕8号）的基础上，改进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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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资金管理，制定了《玉溪高新区财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、《玉溪高新区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管理办法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，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的规范化管理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部门绩效评价工作

为切实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选取玉溪高新区投资促进局，

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年产7万吨BOPP薄膜改扩建项目补

助资金项目等开展绩效评价，考核预算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，

分析和解决财政资金使用中的绩效问题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

金运行和绩效监管。已出具绩效评价报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问题整改

玉溪高新区投资促进局提供了《玉溪泽润生物技术有限

公司整改措施》，对2021年新型宫颈癌疫苗产业化项目绩效

评价项目提出问题作出整改。

六、自评分

综上，按照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预算绩

效管理考核细则的通知》（玉财投〔2023〕5号）要求，对

照 《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细则（市级部门）》，自

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得分105分。


